
教师教育学院 2020 年教师高级职称评议推荐办法 

 

按照学校高级职称评审的政策和精神，为了加强学院的学科建设

和学位点建设，特制订本细则。 

1.按照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资格评审条件》和《南京信息工

程大学副教授资格评审条件》文件精神，统筹考虑教师院新成立，大

部分教师为外单位调入，酌情考虑教师在原单位工作业绩，以满足学

校职称评审条件基本要求为推荐条件。 

2.在满足学校职称评审基本要求的基础上，以分值测算超出基本

要求之外的核心及以上论文数、获奖数（教学类为校级教学优秀奖和

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）、厅级以上科研获奖、课题项目数（需为市

厅级以上）、专著/编著/译著（权威、重点、一般出版社）、科研经

费到账数（需为纵向科研项目或 50 万以上横向项目）。测算范围内

的各项目加分分值依据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研考核积分指标体系

（修订）》（2013 年 6 月制定）核算，所有科研数据均提供真实依

据。具体测算细则如下： 

（1）课题项目数加分细则为：市厅级以上项目主持数，参与主

研的不加分。项目负责人存在并列主持情况的，根据各主持人的贡献

率给予项目级别分或到账经费积分。 

（2）科研经费到帐数加分细则为：测算范围为任现职以来科研

到帐经费总数，科研项目需为纵向科研项目或 50 万以上横向项目。

测算标准为：文科 14分/万，理工科 4分/万。 

（3）未折抵成论文的专著（第一，权威、重点、一般出版社，达

到学校规定字数及有关要求）分别视作 2 篇 C 刊、1 篇 C 刊、1 篇核

心期刊。第二作者的分值为前面相应分值的一半。 



未折抵成论文的译著（第一/第二/第三，权威、重点、一般出版

社，达到学校规定字数及有关要求）分别视作 1篇 C刊、1篇核心期

刊、0.5篇核心期刊。 

未折抵成论文的编著（第一，权威、重点、一般出版社，达到学

校规定字数及有关要求）分别视作 1 篇 C 刊、1 篇核心期刊、0.5 篇

核心期刊。第二作者的分值为前面相应分值的一半。 

（4）省哲社一等奖（排名 1、2、3）分别视作 3篇 C刊、2篇 C

刊、1 篇 C 刊；省哲社二等奖（排名 1、2、3）分别视作 2 篇 C 刊、

1篇 C刊加 1篇核心期刊、1篇 C刊；省哲社三等奖（排名 1、2、3）

分别视作 1 篇 C 刊加 1 篇核心期刊、1 篇 C 刊、1 篇核心期刊。国家

哲社优秀成果/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奖（排名 1、2、3）的一等奖、二等

奖、三等奖分值分别为上述各奖项分值的 2倍； 

（5）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、高等学校文科

学术文摘全文转载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视作 1篇 C

刊；在人民、光明、经济、科技、教育、气象日报理论版（3000字）

以上发文，视作 1篇 C期刊。 

（6）获省级教学大赛特等奖或全国教学大赛三等奖以上视作 1

篇 C刊加 1篇核心期刊（可累积计算，不区分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）；

获得一次教学优秀奖的加分分值等同于发表一篇 C 刊，可累加计算，

不区分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（本年度继续执行，从下一年度开始，获

1次教学优秀奖/教务处或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授课竞赛奖/十佳教师

称号等类似奖项的加分分值等同于发表 1 篇 C 刊，最多累积计算 2

次，不区分教学型和教学科研型）。 

（7）获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奖项（国家级和省级教学成果奖）

（排名前 3、6、9），此类国家级奖（指国务院授权教育部组织的每



四年评选一次的教育教学成果奖）（排名 3、6、9）相应视作 3 篇 C

刊、2 篇 C 刊、1 篇 C 刊。此类省级奖（指省一级人民政府授权省教

育厅组织的每四年评选一次的教育教学成果奖）（排名前 3、6、9）

相应视作 1篇 C刊加 1篇核心、1篇 C刊、1篇核心。(8)获省级精品

视频公开课/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（排名 1、2、3）相应视作 1篇 C刊

加 1篇核心、1篇 C刊、1篇核心；省级精品（规划）教材（排名 1、

2）相应视作 1篇 C刊、1篇核心。获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/省级精

品资源共享课（排名 1、2、3）相应视作 3篇 C刊、2篇 C刊、1篇 C

刊；国家级精品（规划）教材（排名 1、2、3）相应视作 3 篇 C 刊、

2篇 C刊、1篇 C刊。 

（9）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（学科竞赛应为教育主管部门组织

或授权学会和团体承办的竞赛，学校认定由教育部高教司主办的或社

会影响较大的各类学科竞赛为国家级教学竞赛，具体参见教务处颁发

的《教研考核积分指标体系》中的相关解释）获全国一等奖及以上，

视作 1篇 C刊。 

(10)在权威出版社出版教材（排名前三）分别视作 1 篇 C 刊、1

篇核心期刊、0.5篇核心期刊。在非权威出版社出版教材（排名前三），

分值为前面相应分值的一半。 

3.任现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，在教学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，年

度考核均在合格（称职）以上，并至少有一次为优秀，申报教学型

高级职称破格按照以下项目测算： 

（1）近 5年任课各班级国家统考推进率(先近后远)。 

（2）参照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岗位业绩考核补充规定》

（校发[2013]46号）中制定的积分指标体系，测算项目主要包括四

大类：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名师奖、教师竞赛奖、学科竞赛奖。 



4.本年度职称评审按以下原则进行排序：工作业绩占 80%，对

学院贡献占 10%（以这次绩效考核社会服务项目按个人申报，学院

审核方式），出勤率占 10%。以上总分值排序作为学院高级职称评

审推荐小组投票表决的参考依据。 

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师教育学院。 

 

 

教师教育学院 

2020年 7月 2日 


